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年度教職員工文康休閒活動申請表
                                                      年   月   日
	主　辦單　位
	
	參　加單　位
	
	總領隊
	

	
	
	
	
	承辦人
	　分機

	活　動日　期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出發)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回程)
計     天
	活動地點
	
	參加人數
	員工    人
眷屬    人
合計    人
附參加人員名冊

	行　程
	本校出發          經                經               夜宿 
                  經                返抵本校解散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元正
（經費由人事室授權至主計網路請購系統帳號：　　　　　）

	申 請 單 位
	總  務  處
(參加人員如無技工/工友免會)
	人　事　室
	主　計　室
	校　　長

	[bookmark: _GoBack]□已確認本案申請補助人員本年度未曾申請文康休閒活動。
	



	 
	 
	 



注意事項：
一、各一級單位得自行籌辦或與其他單位合辦國內及校外休閒活動，領隊應由一級單位主管擔任，如同時有兩位以上一級單位主管或無一級單位主管時，應互推一人擔任領隊。
二、本活動在不影響學校業務正常運作下，得利用例假日、休假（含寒暑休）或非上班時間辦理。每人每年限申請一次。如於午休時間辦理文康休閒活動，需至少請假一小時。
三、活動經費在本校年度預算相關科目項下勻支，補助金額視當年度經費預算狀況及覈符本校教職員工文康休閒活動簡則之支用原則，於活動結束後檢據核銷。
四、各單位舉辦休閒活動時，以活動前十日提出申請為原則，並繳交申請表、參加人員名冊暨活動行程，活動行程應詳載委託代辦旅遊事宜之旅行社，旅遊地點，膳食地點及緊急聯絡人等事項。
五、為保障同仁之旅遊安全，舉辦休閒活動之單位應替參加人員確實辦理旅遊平安保險，所租遊覽車應以合法公司經營，車況良好者為限，膳食衛生亦須妥為注意。
六、承辦人在旅遊期間應注意旅遊安全，若發生糾紛或意外事故，應請總領隊權宜處理，返校後並陳報校長裁示。
文康休閒活動參加人員名冊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消費地點：                
	編號
	姓名
	職稱
	簽到
	編號
	姓名
	職稱
	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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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請於活動/消費地點合照並標示人名或編號，可自行增列）





